113年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文康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二、適用對象及金額：
   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〈含代理教師）5人以上成行，每人補助聯誼活動費1000元。
三、辦理方式：
    1.活動前填具文康活動申請表（含實施計畫及參加人員名冊）陳核及黏貼憑證請購後實施，活動後15日內檢據辦理核銷。
    2.於113年11月30日前辦理核銷完竣。
 3.辦理時間以利用非上班期間，自行請假或例假日辦理。
四、核銷應檢附文件： 
  1、文康活動申請表（含實施計畫及參加人員名冊）。
  2、參加人員印領清冊。
    3、參加人員活動照片（至少4張並簡述活動內容）。
    4、黏貼憑證(收據或發票開立日期應為活動當日)
        學校統一編號：57703206。
五、核銷注意事項：
    1.餐費、參觀門票、保險費及與聯誼活動性質相關覈實核銷。
    2.各項活動請檢具合法憑證核銷。
    3.補助費用以參加1次分組文康活動核銷為限，不得重複申請，且活動單據不得重複報支國民旅遊卡休假旅遊補助費之核銷。   
